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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工程建設從工程規劃、發包、施工至完工驗收使用，因其具有契約金額龐大、施工期漫長、技術層次較高、衍生契約複雜、附合契約屬性等特性，使其不同於一般營建工程而具有更高的風險及不確定性。畢竟人類的合理判斷能力，現實上存有限制，工程契約履約的過程中，不免有人為上的設計疏失及不可抗力之災害發生，如要預測設想其將來可能發生的所有狀況的發生，並針對該狀況研擬對策，是極為困難且需耗費相當高的成本及知識。所以在各種營建工程施作過程現況往往有諸多原因，使得發包前所設定的契約條件無法與實際情形符合，因此需依照實際狀況做出必要的調整及變更。
壹、前言
1.1背景
由於政府公共工程之規模龐大、投資金額甚鉅、牽涉的範圍廣泛因此問題繁雜，因此在工程之進行中，由於充滿許多之不確定的因素，例如：地質因素、氣候因素、政治因素、法令的修改、業主需求的改變、物價指數波動等等…，這些皆為規劃設計階段很難預期，即使能夠預期發生也不一定能避免，而就算能夠避免依舊可能受到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因此在長期交易中的合理變更設計，適應其發生情形作適當調整。
1.2研究動機

本報告係以藉此了解變更設計的種類、產生之原因及產生爭議與影響並思考如何以契約來防範變更設計時衝突的發生。

2、 文獻回顧
2.1變更設計之定義
營建工程於執行過程中，往往由於諸多的原因，使得原先發包前所設定的契約條件無法完全與實際的狀況符合，因此必須依照執行工程的實際狀況做必要的調整或變更。從狹義面來解釋，變更設計係指因實際的需要，對於已發包並且施工中的工程，辦理圖說或工程內容之變更設計而言；由廣義面解釋，變更設計泛指所有改變合約內容之行為，即為完成合約之工程所作合約內容之更改，其變更事項包含合約文件條款之增、刪、修改及圖說或工程內容之設計變更，因而伴隨工程合約之工作項目、數量、金額或工期作合理之變更或調整而言。為了避免狹義面與廣義面之「變更設計」相混淆，並使名實相符，廣義面解釋之「變更設計」則常多以「合約變更」代替稱之。
2.2變更設計之目的
公共工程之執行都必須經過可行性研究、初步規劃、方案評估、粗細部設計、環境影響評估及施工營運等階段。而公共工程建設從工程規劃、發包施工至完工驗收使用，由於歷時冗長，先前的規劃設計，若經不起各種變遷的考驗，許多工程變更問題就會產生，而當這些問題，若是未能及時處置（辦理變更之時程延誤），就可能對工期、成本產生直接影響，導致工期延誤、成本的增加。因此變更設計條款規範之目的即是在契約中賦予業主的權利，讓業主擁有能夠掌控工作如何完成的自由，使其發生事情無法預見之情形發生時，能夠不在契約無效的前提下，做出適當的回應。假若沒有變更設計的程序，承攬人勢必會提出更高之價格來投標以承受無法預期的高風險。故變更設計條款的作用即是使業主具有啟動變更的權利，同時也讓承攬人依循變更設計的程序取得相當的補償。
2.3變更設計之前提限制
1. 根據我國「建築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意即為便不可變更其主要構造及位置，其建築工程若有變更設計需先徵求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必非單憑業主、工程師之書面變更設計通知，承包商及可任意依照其指示施工。
2. 根據「營造業管理規則」第十六條之營造業承攬金額之限制規定，甲級營造業並無任何限制，但是乙等營造業僅能承攬新台幣七千五百萬元以下之工程，丙等營造業僅能承攬新台幣二千二百五十萬元以下之工程；在乙和丙級營造業承攬狀況下，若是當工程因變更設計而突然增加工項…等等原因而造成原承攬金而上升，導致超出了上述所規定之承攬工程金額之限制，則發生了營造廠是否可繼續合法承做變更設計後工程之問題。
2.4變更設計之類型

1、 定作人(業主) 指示變更
係指定作人或其代表定作人之工程司依照契約之規定所為，對於工程變更的指示。
2、 異常工地條件

係指地表下之物理條件，若與預先預測有極大差距或是地質有隱性的條件存在，則代表著此工程契約實際上存在著很重大的風險，而為甲乙雙方無法預見或不知的，僅能於實際工作開始時才可發現。承攬人於施工時發現工地時濟地質情形與契約預測的不相同時，則工程應依實際狀況作適當之調整。
3、 情事變更
係指在一般工程實務，業主通常會有意或不經意地給予承包商一些指示，不論口頭或書面之命令，其結果常造成承包商之額外成本負擔及延宕工期，但因未構成契約變更，且合約對此情形亦未為規範，致承包商對於工期須延長、費用須索賠，缺乏請求依據。為解決此問題，而有所謂之「情事變更」(Constructive Change)。
2.5契約中之變更命令與終止契約
依據我國民法第五百十一條中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由於辦理契約之終止，乃是對於將來契約發生效力，對於承攬人以施作完成之工作期定作人應予以辦理結算，給付工程款及其報酬。假若定作人以終止契約之手段達到契約減項之目的則必須賠償承攬人之損害；假若定作人以變更命令為由要求承攬人減項施作工作項目則有所不同，由於在整體契約仍有效力之情況下，若施作項目減少則只需調整其減少項目金額及其相對之承攬報酬，對於定作人而言以變更命令來達到契約減項之目的，其相較於終止契約其成本相對較小、效率也相對較高，此也為變更命令條款存在的主要理由之ㄧ。
2.5.1變更命令和契約終止之關係
就實務上而言，經常有假藉工作項目刪減之變更設計為由，而行終止契約之實的投機行為，使得影響社會總體經濟利益，不可不慎。又如，若定作人因政策變更或其他原因辦理中大之變更設計，以致刪除合約之主要工作項目或刪除合約工作之數量或金額以逾一定之比例，此時因已經完全改變合約之精神或理念，則非以變更設計之方式辦理而構成合約的部份終止或解除。
在國內實務，中華民國仲裁協會（81）商仲業麟字第一０四號仲裁案中，其仲裁人認為「工作數量」為投標時之重要估價標準，如業主任意變更或命令取消工程數量已達原工程範圍之百分之20~30%，則構成「非相似條件下施工」之情形，而應由雙方依公平原則重新估算並調整工程之單價。又於中華民國仲裁協會（86）商仲麟聲愛字第一四一號仲裁案中，仲裁庭即認某項工作項目之減帳金額幅度高達原合約金額之百分之十三，故認為定作人可不依合約中有關合約變更之規定，取消部分工程，即有可議，也認為取消之工作應已構成契約之一部份終止，從而判任承攬人即可依民法第五百依十一條之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契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契約終止而產生之損失，請求損害賠償。
2.6契約變更之程序
以下僅就契約變更之各項作業程序，依序簡述：
1. 提議：變更原因發生時，得由甲方業主、監造顧問，或乙方承包商等任何一方提議辦理契約變更。
2. 會勘：經提議辦理之契約變更案，應由業主工程司或工程司代表，召集各有關單位，赴實地現場瞭解問題，並共同協商處理方案，以便集思廣益，據以確定變更原則。
3. 核定變更：確定原則之契約變更案，分層授權核定；核定變更後，交由監造單位辦理變更設計，同時以正式契約變更通知，通知承包商辦理變更施工。
4. 變更設計：監造單位辦理工程圖說變更設計、施工規範增（修）訂、工程數量計算及編訂變更項目單價預算之後，檢送有關資料陳報上級逐級審核與核定。
5. 確定預算：無新增項目之契約變更案，以原契約單價計價；有新增項目時，則須先就新增項目辦理議價，據以確定變更預算，並編製契約變更書。
6. 簽認：編製契約變更書後，交由承包商簽認。
7. 核定：經承包商簽認之契約變更書，應逐級陳核，分層授權核定。
8. 備查：經核定之契約變更書，檢同有關文件資料，報陳審計部備查。
2.7公共工程變更設計之原因
2.7.1 規畫設計未周延
（1）規劃設計時未能詳細考量各種狀況，如使用者便利性、安全性、必要性，或設計時忽略規範要求，於工程施工時發現不符而變更。
（2）規劃設計單位未確實做好施工現場調查或為與其他相關單位充分協調，僅以舊有圖面資料套繪，施工時才發現管線位置不對，施工基地有障礙物、鄰近介面不合等而要求變更，最為常見。
（3）合約內部分工程項目數量漏列、誤列、少計或因施工情形使得必須適當變更。
（4）相關工程介面未釐清，施工時產生衝突需加以修改變更。
（5）專利品或其他相關材料有限制之規定，將原有設計變更為他種設計材料，或施工時發現原設計之材料缺貨、停產，變更其他材料繼續施工。
（6）規劃設計時抄襲其他國家之規範，未考慮是否適用於本國，施工時產生變更之需求。
（7）設計時故意採用特殊規格之材料，施工時才發覺而變更為一般規格、性能相同之材料。
2.7.2地質因素調查不足
台灣之地質多變化，基礎之施工、地下管線的開挖或地質改良等地下工程之施工，設計時僅靠鑽探資料來了解地下狀況，施工開挖後才發現狀況與原先設計者不同，或地質調查不足而需用他種施工方法加以克服施工現場產生之困難；或因地質的誤判，使施工臨時擋土措施規劃不當，產生突發狀況，為解決此類事件，施工單位常需改變原有設或增加工作項目，諸如加強邊坡、處理地下水問題、增設監測系統等，所進行之各項變更設計。
2.7.3安全考量欠理想
例如在設計時決定使用某種形式之安全措施，施工時卻認為該種方法太保守或太冒險，改用其他更安全或更簡易之安全措施，而產生合約價款之追加或追減。工程施工時由於圖說未能符合現地，為了配合現場施工安全並順利完成工程，往往需執行變更設計工作，或考量未來使用上更符合安全性之要求而辦理變更設計。
2.7.4災害或災變之發生
在施工時因颱風、豪雨、地震等自然災害因素或因施工不當及其他人為原因造成施工災變，需辦理工程之變更設計，使工地現場之修護及後續工程之功能能順利進行。
2.7.5為符合政府法令之修改
在規劃設計完成後，由於施工期限冗長，若在施工期間相關法令修改，工程部分內容業主長要求必須配合新法令而辦理變更設計，以符合法令之規定。如消防法規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布消防法施行細則，修改有關防火材料、防火設施、防火時效等規定，必須針對相關設施、材料做適當之改變辦理變更設計。其他如建築法規、環保法規、都市計畫法令等之修訂也是變更之原因。
2.7.6政策或決策之改變
由於政策性之考量，就工程內容作一些配合之改變。機關首長變動使決策有變化而辦理變更設計。某些政治性之考量，配合外交、經貿政策等產生變更需求。上級長官視察，提出個人主觀意見而要求主辦機關配合辦理變更設計。
2.7.7使用（接管）單位提出新需求
使用單位或接管單位因使用維護之考量或其他因素，要求改變或增加工程項目，或為配合週邊其他施工中工程施工便利之需要，而辦理變更設計。
2.7.8百姓之陳情或抗爭
由於百姓之自主性及環保意識日益成長，工程施工時常有民眾因個人或社區環保的各種理由，進行陳情或抗爭行動，政府為使工程順利完工，需順應民意而辦理變更設計，以達百姓之要求，至將已規劃完成之計畫，應百姓及民意機關之要求或壓力而辦理變更。
2.7.9其他原因
諸如建管單位建築執照審核之意見於原設計有出入，或都市計畫委員會要求配合都市景觀修改外牆顏色或造型等意見，或電力、電信等管線單位審查規格要求之意見，均需辦理變更設計，以符合相關主管單位之要求以利工程之進行；或因新的工法與技術被引用，需辦理變更設計。
2.8變更設計之影響
變更設計造成的影響往往是工程進行中最主要的確定因素，也是業主與承商所關切的課題。變更設計所影響的層面廣且深其主要影響的對象有四：
· 工期(Construction Duration)

· 成本(Construction Cost)

· 品質(Quality)

· 安全(Safety)

若繼續對變更設計造成之影響加以探討，則可分為以下兩類：
	影響
	發生原因
	影響對象

	直接影響
	變更設計
	工期與成本

(可量化)

	間接影響
	變更設計改變而衍生之額外影響
	品質與安全

(不可量化或難以量化)


表2.1變更設計之影響
3、 分析及立論
3.1政府採購法施行前變更設計之依據

施工中難免產生變更設計之情形，然而變更設計的過程常是工程行政業務執行之重點。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與變更設計之相關作業規定依據為「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訂製變賣財務稽查條例」、「審計法實行細則」、「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要點」亦或由各主辦工程機關（業主）之補充規定外，其餘皆付之闕如。
	
	變更金額/合約總價

	
	10%以上
	10%以下

	
	變更金額
達一定金額
	變更金額
未達一定金額
	變更金額
達一定金額
	變更金額
未達一定金額

	變更設計後工程金額
	一定金額以上
	主辦機關核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轉審計機關核備
	主辦機關核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轉審計機關核備
	主辦機關核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轉審計機關核備
	主辦機關核定

	
	未達一定金額
	-
	主辦機關核定
	-
	主辦機關核定


註:一定金額係指新台幣五千萬元

表3.1政府採購法施行前之作業權責
3.2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變更設計之作業精神
八十八年五月政府採購法正式實施後，由於政府採購法條文「履約」章中對於變更設計亦無明確規定，為配合政府採購法「興利與防弊兼具」之立法精神，審計法亦隨之將「事前稽察」配合修改為「隨時稽察」，審計部並於八十八年三月廿九日台審部五字第八八ｏｏ七九三號函進一步補充通告：一定金額以上營繕工程及購置訂製財物案件，不再適用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訂製變賣財務稽查條例及審計法實行細則之稽察程序。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0)工程企字89003082號函頒之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纜表

	
	契約價金變更之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
	達公告金額但未達查核金額
	達查核金額

	契約既有項目
	主辦機關核定
	      上級機關核准
(或主辦機關建立內部控制機制， 上級機關得通案核准， 並定期查核檢討，免個案核准)
	      上級機關核准
(或主辦機關建立內部控制機制， 上級機關得通案核准， 並定期查核檢討，免個案核准)

	新增項目
	主辦機關核定
	上級機關核准
	上級機關核准


註:公告金額係為新台幣一百萬元，查核金額係為新台幣五千萬元
表3.2政府採購法施行後之作業權責
3.3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之變更設計作業目標
鑒於政府相關作業規定中已無明確規定變更設計作業之情形，行政部門如何妥善處置變更設計，已應事後稽查審計，不致因紊亂失據而成事不足，故變更設計的因果與主辦工程機關（業主）、專案管理廠商、設計/監造單位、承攬廠商之間的互動關係，釐清相關權責，排除可能導致遲滯施工之障礙或疑慮，從而把握施工與必要之工務程序，能同步正常進行之關鍵性因素，研析較具績效化之措施應用，以竟事功。 

4、 結論
由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前變更設計之規定內容，多以文字敘述、原則性、概述性為主，甚至側重於防弊，並未有一明確，且兼具完整之作業模式供各方憑辦，以致工務行政中涉及變更設計部分常因未能有一系統化及透明化作業而遭詬病。政府採購法正式實施後，亦對變更設計無一明確規定，故契約之擬定與釐清變更設計之內涵就顯格外重要，並也應重視其程序問題以促進其工程效率，不致延宕工程進度。
契約變更之決策問題，雖然只是變與不變之選擇，但是這種選擇，並非想像中容易，許多決策者經常為此困擾不已；由於資訊不夠充分，專業判斷不足，或者幕僚人員意見分歧，無法做出明快的決定，導致決策延誤，影響工程進度，時常發生。任何變更設計，都會牽涉到經費變動，而且大部分要增加預算，這些增加預算的變更案，可能也要增加工期來完成。如果，變更設計太多，導致預算不斷追加，工期一再展延，就會引發社會大眾與民意機關的質疑，指責工程主辦機關規劃設計不當，監造督導不週，甚至懷疑有人「內神通外鬼」，藉機變更，圖謀不法利益。這對於負責盡職的工程人員來說，無端惹來「莫須有」的罪名，實在不公平。因此，如何基於必要性與合法性為考量，決定變與不變的策略，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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